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０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许木林先生通知，许木林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

，

３０５

，

２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６６％

，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许木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９．３９ １

，

４５５

，

２０６ ０．５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６．４６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６％

合计

７

，

３０５

，

２０６ ２．０６６％

２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许木林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

，

６８２

，

８８７ ６．８１％

（注）

１７

，

８４５

，

９８５ ４．７４８％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９

，

８４１

，

４４３ ３．４％

——— ———

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１７０

万股，发行结束后，许木林先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了

约

１．８４

个百分点，此时许木林先生持股公司比例由公司上市时的

８．６５％

变为

６．８１％

，且因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辞

去原在公司担任的董事、副总裁职务，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其持有股票

５０％

处于锁定状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许木林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比例为

０．５１％

，减

持后，许木林先生持股公司比例由

６．８１％

变为

６．３％

，数量为

１８

，

２２７

，

６８１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案，许木林先生持股数量相应增加为

２３

，

６９５

，

９８５

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许木林先生在减

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的股份数量未超过

１％

，本次减持后，许木林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４．７４８％

，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２

、许木林先生在《招股说明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减持价格未违反相关规定。 本次减

持亦未违反其在《招股说明书》等文件中的承诺。

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金和先生与许木林先生是兄弟关系。 许金和先生自公司上市以来从未

减持过公司股票。

４

、公司将督促股东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现将具体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７

，

３３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７

，

３３５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７４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４０

，

５０２

，

７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４０

，

５０２

，

７００ １４０

，

５０２

，

７００ ２８１

，

００５

，

４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６％ １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６％

其中：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１０３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５５．１４％ １０３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０６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５５．１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３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１７．７３％ ３３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７．７３％

４

、外资持股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其中：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５

、高管股份

１

，

５０２

，

７００ ０．８０％ １

，

５０２

，

７００ １

，

５０２

，

７００ ３

，

００５

，

４００ ０．８０％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４６

，

８３２

，

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６

，

８３２

，

３００ ４６

，

８３２

，

３００ ９３

，

６６４

，

６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

，

８３２

，

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６

，

８３２

，

３００ ４６

，

８３２

，

３００ ９３

，

６６４

，

６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７

，

３３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７

，

３３５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３３５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７４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

元。

八、咨询办法

地址：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勤上光电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韦莉

电话：

０７６９

—

８３９９６２８５

传真：

０７６９

—

８３７５６７３６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召开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到监事

２

名，授权委托

１

名，万少科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庄健

监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监事审议，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监事会推选曹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曹虹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附：曹虹女士简历

曹虹，女，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欧洲企业创建者与领导者学校

ＥＤＣ

。 曾就职于香港《世

界华商导报》、法国纺织贸易公司、西部担保信用有限公司，历任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保全部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曹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收到公司董事贾润军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贾润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贾润军先生辞职申请

自其书面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现任董事人数不低于法定人数，能够保证董事会的正常工

作。 辞职后，贾润军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事会对贾润军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６６

号赛迪大厦

２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周江军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４

名，代表股份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４．３８％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通过了该提案。

２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通过了该提案。

３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通过了该提案。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通过了该提案。

５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通过了该提案。

６

、审议通过关于赛迪新知公司与赛迪集团签订《资金占用费协议》的提案

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通过了该提案。

７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韩志博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韩志博女士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

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曹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曹虹女士获赞成票

１３８

，

２６８

，

４７５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郁生、李彦馨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６１１

股票简称：大众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Ｂ

股

９００９０３

大众

Ｂ

股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应参

加会议的董事为

７

名，实到

７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除关联董事杨国平回避表决外，全体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具体见“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

易公告”）。

特此决议。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６１１

股票简称：大众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Ｂ

股

９００９０３

大众

Ｂ

股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交易风险：本次投资尚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

２

、交易完成后对本公司不形成新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３

、本公司过去

２４

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过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与南京中北、南京迈燕和江苏东林签署《合作协议》，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南京

小贷

３５００

万元，作为南京小贷的注册资本投入，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５％

。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兼任南京中北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投

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尚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

三、关联方介绍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５１６８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

９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朱明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维修；公路客运；旅游服务；影视广告等。

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８８６４．２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８４６６３．７５

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但占本公

司净资产

５％

以下。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市栖霞区中北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地：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发放小额贷款及从事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０４

，

０００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０３

，

５００

南京迈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 ０１

，

６００

江苏东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９％ ００

，

９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五、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投资金额：本公司投资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０．６８％

。

２

、投资方式：自筹资金投资。

３

、出资安排：投资价款以人民币现金的方式支付。 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前按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到位首期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出资款，剩余出资款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全部到位。 四方在中标后半年内完成小额贷款公

司筹建工作。

４

、生效条件：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进行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南京小贷所处行业一直为国家重点鼓励发展行业，符合政策导向。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能够缓解中小企

业、工商户资金紧张状况，活跃地方金融，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可以有效改善公司现有的经营结构，增

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２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本公司与关联公司

南京中北共同投资南京市栖霞区中北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有关资料，认为：

（

１

）本公司与关联公司南京中北共同投资南京市栖霞区中北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能分享该公司未来

良好的成长性所带来的经营收益。 故此项交易是必要的。

（

２

）此次投资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３

）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

法。

（

４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

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交了相关交易文件，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方案切实可行，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２

、本公司与关联公司南京中北共同投资南京市栖霞区中北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杨国平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 我们认为此次投资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合作协议》。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２９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登记解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第二大股东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通知，天汽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持有并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的登记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天汽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５１

，

９５１

，

０８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３３％

。上述部分股权解除

质押后，天汽集团目前尚有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占总股本的

２．１９％

。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２８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

２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傅弘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选举杨延晨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延晨，男，

５５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销售处参

加工作，任结算会计；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历任一汽贸易总公司财务部科长、副部长；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任一汽贸易轿车销售

有限公司财会科科长，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一汽贸易总公司财务控制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子公司特派监事。该监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２７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周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

５７８

号 公司

１１０３

会议室

（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６

）主持人：徐建一董事长

（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的出席情况

（

１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１９

，

２９７

，

５４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７６．４４％

。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１３

，

３８２

，

７７７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０７％

。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５

，

９１４

，

７７１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７％

。

３

、公司董事

７

人、监事

３

人、高级管理人员

５

人、律师

２

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２９１１０ ０．０３％ ２７４９３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２９１１０ ５．５６％ ２７４９３０ ４．６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６

、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４５７２６５８９６ ９９．８７％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６％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４５１９５５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７６１４２７６１２

股份，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７

、续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服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

７０

万元的额度内决定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费用；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８

、投资

３４９５８

万元，进行公司一工厂工艺调整及厂区改造项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９

、关于银行贷款授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１０

、关于授权向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短期融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４５７０８０７７９ ９９．８３％ ５０２１１７ ０．１１％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６％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４５１９５５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１２５６１４ ８６．６６％ ５０２１１７ ８．４９％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７６１４２７６１２

股份，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１１

、关于在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存款业务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４５７０８０７７９ ９９．８３％ ５０２１１７ ０．１１％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６％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４５１９５５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１２５６１４ ８６．６６％ ５０２１１７ ８．４９％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７６１４２７６１２

股份，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１２

、选举杨延晨监事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１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一汽华利汽车有限公司债务减息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代表股份数 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２１８６９３５０８ ９９．９５％ ３１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８７０４０ ０．０２％

现场会议表决股份

１２１３３８２７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５３１０７３１ ８９．７９％ ３１７０００ ５．３６％ ２８７０４０ ４．８５％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金诺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杨玲、严新雨

３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的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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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签署

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5

月

23

日起，增加中信证券、

银河证券和海通证券为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

基金代码：

162511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代销机构。

根据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发布的 《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国联安双佳信用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至

2012

年

6

月

8

日， 通过本公司的直销柜台和网

上交易直销、代销网点等销售机构发售。 其中，国联安双佳

A

信用分级债券的具体发售期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2012

年

6

月

8

日。 本公司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公告，咨询

有关详情。

销售期间，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或

www.vip-funds.com

；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755-23835383

，

010-60836030

；

网站：

www.cs.ecitic.com

；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888

；

网站：

www.chinastock.com.cn

；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53

，

400-888-8001

；

网站：

www.htsec.com/htsec/Site/htsec/CN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相关业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关于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达利

B

份额

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12

年

5

月

7

日正式生

效。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分为信达利

A

（

166106

）和信达利

B

（

150082

）两级份额，两级份额独立募集。

在信达利

B

的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场内、场外两种方式进行认购。场内认购是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具有相应业务资格的会员单元认购信达利

B

，信达利

B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基金份额，但在信达利

B

的封闭期间不得赎回；场外认购是指通过基金管理人直

销机构以及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认购信达利

B

，在信达利

B

的封闭期间不得赎回，但可以通过跨系统转

托管转至场内（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只有在办理跨系统

转托管业务后，才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信达利

B

具体上市交易时间敬请留意本基金管理人的相

关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本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信达利

B

自

2012

年

5

月

28

日起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场外认购信达利

B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

2012

年

5

月

28

日起可通过认购信达利

B

的场外代销机构或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申请办理信达利

B

跨系统转托管业

务，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场内认购信达利

B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认购信达利

B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业务资格的会员单位办理信达利

B

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将信达利

B

份额转托管至

场外（注册登记系统）。 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咨询方式：

1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scinda.com

2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118/0755-83160160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3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2-020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劲嘉创投

"

）的通知，劲嘉创投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劲嘉创投认为，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劲嘉股份市值没有反映公司的价值。 基于对劲嘉股份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的信心，劲嘉创投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劲嘉创投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开始增持公司股票，并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详细内容请

投资者参阅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本次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四、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2

年

5

月

22

日， 劲嘉创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劲嘉股份

278,686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43%

，平均价格

10.580

元

/

股。

本次增持前，劲嘉创投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447,01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3.09%

。截止到

2012

年

5

月

22

日

收盘，劲嘉创投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725,69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33.13%

。

五、劲嘉创投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

关规定。 本次增持完成后，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报备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劲嘉创投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含首次已增持

部分），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后续增持计划未设定实施条件。 自首次增持公司

股份以来，劲嘉创投分别于

2012

年

1

月

6

日（首次增持日）、

1

月

9

日、

1

月

10

日、

5

月

11

日、

5

月

12

日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3,941,61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0.61%

。 上述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12

年

1

月

10

日、

2012

年

5

月

1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如需在自首次增持日起连续

12

个月内增加其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

，

劲嘉创投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要约收购方式或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

购义务后增持本公司股份。

七、其它事项：

劲嘉创投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劲嘉创投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出公告。公司

控股股东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